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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9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云天化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64 

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拟变更延期承诺事项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天化集

团”）出具的关于解决云南江川天湖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川

天湖”）同业竞争承诺将于 2024 年 11 月 17 日到期。 

●目前，云天化集团已启动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持有的江川天

湖 55%股权工作，并已于 2024 年 10 月 11 日在云南省产权交易所集

团有限公司启动了产权转让的预挂牌程序。由于完成股权公开挂牌及

摘牌、股权交割等事项所需程序时间较长，预计在原承诺到期日前无

法完成，云天化集团拟变更延期承诺至 2025 年 5 月 17日前完成。 

近日，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云天化股份”、“云天化”

“上市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收到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《关于拟变更及

延期承诺事项的函》，云天化集团拟对相关承诺事项进行变更延期。 

一、原有承诺情况 

（一）原承诺情况 

2013 年，公司向包括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在内的八名交易对象

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（以下简称“重大资产重组”），该次重大

资产重组于 2013 年 4 月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，并

于 2013 年 5 月实施完毕。在该次重大资产重组中，云天化集团下属

企业江川天湖因生产资质等问题未能装入上市公司；江川天湖因从事

磷矿采选业务而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，为此云天化集团作出解决

同业竞争的承诺。 

2015-2023 年期间，云南省、地方国土及矿权管理部门对矿山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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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、环境保护等政策发生较大变化，陆续发布了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

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》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

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》等管理规定，对矿产证的办理或续办、

矿山企业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等各环节提出更为全面和严格的要求。

江川天湖《清水沟磷矿 65 万吨/年采矿工程环境影响评价》《水土保

持方案》等相关备案审批工作存在不确定性，同时也面临当地高原湖

泊保护政策不明确等问题，且江川天湖另一股东对云天化集团股权转

让事项持有不同意见，影响了云天化集团转让江川天湖股权及承诺履

行的进度。 

上述承诺经变更延期后，云天化集团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作出：

“在 2024 年 11 月 17 日前，云天化集团将江川天湖部分或全部股权

转让给第三方，云天化集团不再控制江川天湖，江川天湖不再纳入本

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”的承诺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公告：

临 2023-062 号）。 

在以上承诺期间，为有效避免实质同业竞争，云天化集团持有的

江川天湖股权自 2014 年起就已托管给公司，且江川天湖双方股东按

股权比例取得江川天湖生产的磷矿石，其中云天化集团自江川天湖取

得的磷矿石，全部出售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，未在市场上进行销售。 

（二）云天化集团承诺延期原因 

上述承诺将于 2024 年 11 月 17 日到期。承诺期内，受当地环保

和矿业相关政策影响，江川天湖所属磷矿采矿权证于 2023 年 1 月到

期后未及时完成采矿权证的延期换证工作，磷矿开采工作暂停。2023

年 7 月，当地关于高原湖泊保护的相关政策明确，相关政策未对江川

天湖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。在云天化集团的帮助下，江川天湖完成

了采矿权证的更换，恢复正常生产经营，具备了股权转让的必要条件。 

根据江川天湖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股东双方出售股权须所有股东

一致同意。为此，云天化集团就转让股权事项多次与江川天湖另一股

东协商，2024 年 10月 8 日，云天化集团取得了江川天湖另一股东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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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对外转让持有的江川天湖股权的书面确认，云天

化集团于 2024 年 10 月 11 日在云南省产权交易所集团有限公司启动

了产权转让的预挂牌工作，该股权转让事项已经进入公开挂牌转让程

序。由于完成股权公开挂牌及摘牌、股权交割等事项所需程序时间较

长，预计在原承诺到期日前无法完成。 

（三）云天化集团变更延期后的承诺 

鉴于云天化集团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完成转让江川天湖股权事项

所需时间将超出原承诺履行期限，云天化集团拟将原承诺变更延期 6

个月。变更延期后的承诺为：“在 2025 年 5 月 17日前，云天化集团

将江川天湖部分或全部股权对外转让，消除因控制江川天湖而与云天

化股份之间产生的同业竞争。” 

二、云天化集团将积极推进履行承诺事项 

云天化集团已完成对江川天湖的审计和股权评估工作，将快速推

进评估备案程序；根据江川天湖章程的规定，云天化集团经多次与江

川天湖另一股东进行沟通协调，取得对方股东同意通过公开挂牌转让

股权的书面意见后，云天化集团按照法定程序加快开展股权转让工作，

并已于 2024 年 10 月 11 日在云南省产权交易所集团有限公司启动了

产权转让的预挂牌工作，并计划在预挂牌完成后，实施正式挂牌转让。 

云天化集团持有的江川天湖股权自 2014 年至今均托管给公司，

且江川天湖双方股东按股权比例取得江川天湖生产的磷矿石，其中云

天化集团自江川天湖取得的磷矿石，全部出售给公司下属子公司，未

在市场上进行销售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就避免同业竞争问题，公司与云天化集团续签《托管协议》，云

天化集团将其持有的江川天湖 55%股权继续委托给公司进行管理。 

四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

2024 年 10 月 12 日，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，公司 4 名独

立董事参与会议，以 4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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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变更延期承诺事项的议案》。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

公司控股股东拟变更承诺事项的审议、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

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

承诺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公司控股股东提出的变更延期方案合

法合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五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（临时）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变更延期承诺事项的议案》。

关联董事段文瀚先生、潘明芳先生、郑谦先生、谢华贵先生对该议案

回避表决。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云天化集团将对该议

案回避表决。 

六、监事会意见 

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变更延期承诺事项的议案》。监事会认

为：本次云天化集团变更延期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

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。云天化集团提出的变更方案合法、合规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监事会同意该议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  

2024年 10 月 15 日 


